
《政策解读》

 
关于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

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通知



实施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源头严控”的早发现、早制止、严

查处工作格局。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全面加强耕地保

护工作的通知》（晋政办发〔2023〕37号）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现就建立完善耕地

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通知如下：



一、坚持党政同责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基本情况介绍 一、坚持党政同责

各乡镇党委和政府对辖区耕地保护负总责，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耕地非农化“六个严禁”、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相关规定，严格耕地用途管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落实耕地“占补

平衡”“进出平衡”责任机制，确保辖区内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乡镇要落实属地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依法依职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行为。依法依规办理

宅基地、设施农业用地审批及备案手续；织牢农村土地网格化巡查体系，明确线索核实、违法行为制止、重

大案件报告职责；将永久基本农田位置、范围向社会公告，明确保护任务；配合实施农村土地整治、维护农

田设施等工作。

行政村要全面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对巡查发现违法占用和破坏耕地行为第一时间向属地乡镇报告，引

导群众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耕地，确保“农地姓农”。



二、强化部门监管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基本情况介绍二、强化部门监管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耕地保护目标任务的分解，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承担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有关工作；

依法依职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行为，提请县人民政府对耕地保护工作落实不力的乡镇、部门开展警示约

谈和责任追究；制定、调整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控农用地转用指标；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

征收报批和临时用地审批手续；对乡镇上报的设施农业用地备案信息及时核验、上图入库，并在年度变更调查时予以

变更；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对违法建筑拆除复耕的耕地质量进行验收。

县纪委监委：负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背后的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对耕地

保护履职不力或失职渎职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负责

对各级各部门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委组织部：负责将各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落实耕地保护、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作为领导

干部综合评价、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等的重要参考。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基本情况介绍二、强化部门监管

县法院：负责及时对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监督相关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支持行政

机关依法做好相关执行工作。

县检察院：负责依法严厉打击破坏耕地资源犯罪，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依

法对破坏耕地犯罪案件提起公诉，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耕地保护。

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负责指导政府投资项目依法依规取得立项手续，对于需办理用地手续，但尚未取得用

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的项目，不予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

县公安局：负责及时受理自然资源部门移送的破坏耕地案件及线索，加快案件办理，依法办理涉嫌土地违法犯罪

案件，严厉打击破坏耕地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积极打击威胁、恐吓、妨碍、阻挠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办案行为，确保行

政执法顺利开展。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基本情况介绍二、强化部门监管

县财政局：负责根据自然资源领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将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资金和自然资源执法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给予保障；对自然资源部门查处案件没收的构筑物、建筑物或土地接收备案并依法处置。

县民政局：负责督促指导乡镇依法依规做好殡葬用地选址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平顺分局:负责依法查处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占用土地非法采矿、修路、筑坝、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

违法行为。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督促各类交通运输项目做好用地手续办理，对于未取得用地手续的交通运输项目，不得核发

施工许可证，在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前不得开工建设；严禁交通建设项目超标准建设绿化带。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督促指导各类市政工程项目办理用地手续，在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前不得开工建设，

不得擅自以城市治理等借口违规批准改变耕地用途的建设项目；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且未办理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违规行为。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基本情况介绍二、强化部门监管

县水利局：负责指导水利项目优化工程技术方案,节约集约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督促水利类重大项目

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合理统筹水资源保护与耕地保护，严禁以河流、湿地、湖泊治理为借口非法占用耕地特

别是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挖湖造景。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牵头落实防止“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各项措施，加强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工作，

指导宅基地合理布局；强化土地承包经营和质量管理，抓好撂荒耕地统筹利用，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开展耕

地地力监测、耕地土壤改良等，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设施农业用地保持农业用途的监督指导；配合自

然资源部门做好违法建筑拆除复耕的耕地质量验收；负责指导农村乱占耕地建住宅类房屋专项整治试点工作，

会同自然资源部门开展“大棚房”问题清查整治“回头看”工作，全面清理整治，严厉打击查处，坚决杜绝

反弹。

县审计局：负责将耕地保护职责履行情况纳入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离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并严格组织实施，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履行耕地保护职责不到位的违纪违法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及相关部

门。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基本情况介绍二、强化部门监管

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加强市场监管；认真落实《山西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按照

“谁生产、谁公示”的原则，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配合自然资源等部门将企业违法违规

用地行政处罚、检查结果信用信息，全部、及时、准确地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

县统计局：配合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做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统计监测。

县林业局：负责统筹林业资源保护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格执

行国务院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政策要求，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地类范围实施退耕还林；对于违规造林行

为要及时制止，不统计造林面积、不发放补贴，并配合做好耕地恢复工作。

县应急管理、教育、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消防、能源等部门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以违法建筑作为

生产经营场所的，不得办理相关证照、登记或审批备案手续；督促监督各自行业及工程建设单位严格办理用

地手续，依法依规用地，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不得以任何名义为违法占地企业、个人提供资金

支持。

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为违法占用耕地的企业、个人提供财政资金支持。供水、供电、燃气、金融企业

不得为违法占用耕地施工项目或以违法占地建筑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单位及个人供水、供电、供气、提供贷

款。



三、加强责任落实保障



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基本情况介绍三、加强责任落实保
障
(一)压实主体责任。逐级签订耕地保护责任状，层层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将耕地保护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指标作为刚性指标严格考核，实行重大问题“一票否决”、终身追责等制度，确保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到

位。

（二）优化奖惩机制。将耕地保护目标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评价、选拔任用、问责激励、离任审计、

绩效考评的重要参考。对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措施得力、成绩突出的，予以通报表扬。对考核不合格、耕地保

护不力的，对有关乡镇和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采取暂停用地审批、挂牌督办、约谈等措施督促整改；情节严重

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严肃打击惩治。各部门要严格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对发现的土地违法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自然资源或

相关职能部门。各乡镇、自然资源等部门要按照“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以“零容忍”态度，坚决做到

该拆除的拆除到位、该没收的没收到位、该移送司法机关的移送到位，特别是对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5亩以

上或耕地10亩以上的案件，一律启动责任追究程序，依法依规依纪追究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责任。 

（四）强化部门协作。各部门要密切配合自然资源、纪检监察、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对土地违法案件

的查处、执行工作，加强沟通联动，完善工作程序，做好工作衔接，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积极开展联合执法，

实施联合惩戒，必要时主动提前介入，及时解决耕地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坚决遏制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解读单位：平顺县自然资源局


